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向常

程、沈毅、陈玉鹏、西安霍威卓越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4名股东以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西安霍威电源有限公司（下称“霍威电源”）

共计100%的股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1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推

进，经审慎考虑，公司拟取消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中公司不再涉

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除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其他内容

不变。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已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前获得并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 

经认真审阅及充分论证，现就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1、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调减

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据此，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进

行调整，取消本次交易方案中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

重大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交易方案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法定

条件并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取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有关募集配套资金，将有利于加快推进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程，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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